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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调整规范我市户口迁移政策，根据《居住证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663号）、《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国发〔2014〕25号）以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户口迁移登记适用本办法，包括务工经商、直系亲属投靠、人才、学生和其他户口迁移。
第三条   户口迁移登记遵循具有合法稳定就业、合法稳定住所原则，以经常居住地登记为基本形式，实行城乡统一户口登记制度。
 
第二章   务工经商户口迁移
 
第四条   务工经商户口迁移，结合人口发展形势和变动态势，按片区分类制定实施差异化落户政策，引导务工经商人员在城镇地区落户。
第五条   在主城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在渝参加社会保险年限达到对应务工经商年限的，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未成年子女、年老父母（男性年满 60 周岁、女性年满55周岁，下同）可申请登记常住户口： 
（一）务工3年以上；
（二）投资创业2年以上。 
第六条   在渝西片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在渝参加社会保险的，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未成年子女、年老父母可申请登记常住户口： 
（一）务工2年以上； 
（二）投资创业的。
第七条   在渝东北片区、渝东南片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在渝参加社会保险年限达到对应务工经商年限的，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未成年子女、年老父母可申请登记常住户口： 
（一）务工3年以上； 
（二）在市级以上工业园区企业务工1年以上； 
（三）投资创业1年以上。 
第八条  本市户籍居民在户口所在片区内跨区县务工经商的，不受务工经商和参加社保年限限制。


第三章   直系亲属投靠户口迁移
 
第九条   直系亲属投靠户口迁移是指夫妻投靠、子女投靠父母、父母投靠子女的户口迁移。 
第十条   夫妻投靠按自愿申请登记常住户口。现役军人的配偶，可在军人入伍前户口所在地父母处申请登记常住户口。 
第十一条   未成年子女可自愿申请投靠父亲或母亲登记常住户口。 
本市户籍成年子女与城镇地区父母共同居住生活的，可申请投靠父母登记常住户口，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子女可以申请随迁。
第十二条  年老父母可申请投靠成年子女登记常住户口。退休人员以及本市户籍居民投靠城镇地区成年子女的，不受年龄限制。 
 
第四章   人才户口迁移
 
第十三条   引进的专家、学者、留学回国人员以及在本市就业的专科或初级专业技术职称以上人员、具有高级工以上职业资格或相应职业技能等级人员，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未成年子女、父母可申请登记常住户口。 
第十四条   受到省（部）级以上授予勋章、荣誉称号和表彰奖励的获得者，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未成年子女、父母可申请登记常住户口。 
第十五条   本市各级人民政府授予荣誉称号的农民工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未成年子女、父母，可申请登记常住户口。 
 
第五章   学生户口迁移

第十六条  学生户口迁移是指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入学、毕业、转学、退学、开除学籍涉及的户口迁移。 
第十七条   学生在校就读期间可自愿选择将户口迁往学校集体户。 
第十八条   应届专科以上和本市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在渝就业的，可申请登记常住户口；未就业且户口在学校学生集体户的，可迁回原籍。 
本市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未就业的，户口可在学校学生集体户保留2年。2年后应迁往就业地或迁回原籍。 
市外高等学校就读的本市生源学生，户口在学校学生集体户的，毕业后可自愿将户口迁回本市落户。
第十九条   已在学校学生集体户落户的，转学时户口应迁往新就读学校学生集体户；退学、开除学籍时，户口应迁回原籍。 
 
第六章   其他户口迁移

第二十条   购买成套住宅房屋且实际居住的，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未成年子女、父母可申请登记常住户
口。 
第二十一条   录用、调任、转任、聘任公务员以及机关事业单位或国有企业录用、聘用、调动、安置、任命的在编工作人员，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未成年子女、父母可申请登记常住户口。
第二十二条   经部队师（旅）级以上单位政治机关批准随军的军人配偶、未成年子女、无独立生活能力的子女可申请登记常住户口。
第二十三条   因易地扶贫搬迁、地质灾害避险、水利建设等搬迁安置的本市户籍居民，可申请登记常住户口。 
第二十四条   在户口所在区县（自治县）城镇地区有合法稳定住所的居民，可申请登记常住户口。户口在主城区的居民，在主城区城镇地区跨区有合法稳定住所并实际居住的，可申请登记常住户口。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人口统计以常住户口登记地城乡属性为依据，登记在城镇范围内的人员统计为城镇人口，登记在乡村范围内的人员统计为乡村人口。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所称合法稳定住所，包括合法所有权住屋，以及公共租赁住房、单位分配住房、经房管部门登记备案的租赁房屋等使用权住房。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所称片区，主城区包括：渝中区、大渡口区、江北区、沙坪坝区、九龙坡区、南岸区、北碚区、渝北区、巴南区、两江新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江津区域除外）；渝西片区包括：涪陵区、长寿区、江津区、合川区、永川区、南川区、綦江区、大足区、璧山区、铜梁区、潼南区、荣昌区、万盛经开区；渝东北片区：包括万州区、开州区、梁平区、城口县、丰都县、垫江县、忠县、云阳县、奉节县、巫山县、巫溪县；渝东南片区包括：黔江区、武隆区、石柱县、秀山县、酉阳县、彭水县。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所称的“以上”，包括本数。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由重庆市公安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原《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户口迁移登记实施办法的通知》（渝府办发〔2016〕135）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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